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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一、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次会议于2020年9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26日以

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，实际出席董事9名。

公司董事长高天乐先生主持会议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浙江天正智能电

器有限公司增资10,000万元以投入募投项目的建设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。 

内容详见《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

司浙江天正智能电器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4）。 

（二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

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,778.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

的自筹资金、使用募集资金484.06万元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。 

内容详见《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



 

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5）。 

（三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：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增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，

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

民币35,000.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用于购买安全性高、

流动性好、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。上述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

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，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

协议或合同等文件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。 

内容详见《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

行现金管理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6）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“智能型低压电器产

品扩产建设项目”实施主体为子公司浙江天正智能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天正智能”），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

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公司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

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天正智能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对募集资金专户资金

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，天正智能与公司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乐清支行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《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

管协议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内容详见《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

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7）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公司律师制度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：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制建设，公司设立公司律师制度，

管理公司律师工作开展的部门为法务部，公司律师管理负责人由法务部总

监伍强担任。公司律师主要职责为：1、为公司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支持；2、

法律合规审核及违规查处，法律风险防范；3、合同及印章管理；4、法制

宣传，法律培训，解答法律咨询；5、商标等知识产权管理；6、代理参加

公司各类诉讼、仲裁、听证活动；7、公司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。 



 

表决情况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  

 

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9 月 8 日 


